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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勞動訴訟總論 

第一節 當事人 

一、概說 

勞動契約之當事人，勞工方面必為自然人；雇主則可為自然人

（獨資商號）、合夥、法人（公司）、學校、機關團體等，尤以公司

法人最為常見。 

勞動訴訟1如以公司法人為當事人（通常是被告），依民事訴訟

法第 24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訴狀應記載其「法定代理人」。此於一

般公司法人選任自然人為董事長者，訴狀記載法人名稱，再記載法定

代理人○○○（董事長姓名），均無問題。 

然而，實務上越來越多公司選任其「法人股東」為董事長（但須

指定自然人代表行使職務），此與法人股東之自然人代表人當選為董

事長者不同2。然則此時，訴狀上應如何記載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1 本書所稱的「勞動訴訟」專指民事訴訟而言，除非特別指明，均不包括有關勞動

事務的刑事案件與行政訴訟事件。 
2 經濟部 89.8.10 經商字第 89215323 號、94.5.5 經商字第 09402311260 號、94.5.20

經商字第 09402061340 號、98.10.14 經商字第 09800669390 號函釋參照。此種選

任方式之目的在於方便日後董事長的更易，可以隨時改派而不必再經董事會改

選。 



2 勞動訴訟實務  

 

二、公司選任另一法人為其董事長時「法定代理人」 
記載方式 

舉例而言，「AA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為其法人股東「BB

股份有限公司」，BB 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長為「甲」，但指派到

「AA 股份有限公司」代表行使董事長職務者則為「乙」。常見記載

當事人「AA 股份有限公司」後即直接寫法定代理人「乙」，或雖寫

法定代理人為「BB 股份有限公司」，但又於 BB 股份公司旁記載法

定代理人為「甲」，各種記載方式不一而足3。 

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 107年 11月 21日 107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 10 號對此曾提出討論，最後決議認為應逕列「乙」為當

事人「AA 股份有限公司」之法定代理人，但加註乙（即 BB 股份有

限公司之指定代表人）字樣4。實務上亦有完全不列載自然人之代表

人姓名，而僅記載兩個法人名稱者5。 

 
3 第一類於當事人欄下方記載法定代理人為該法人（股東），然後再於下方記載法

人股東之「代表人」姓名者（注意：此時不再寫「法定代理人」字樣）。臺高院

98 重上更一 121、最高法院 99 台上 294、臺高院 103 上 371 判決、最高法院 100
台上 1237、100 台上 2281 裁定等參照。 

 第二類於當事人欄下方直接記載「法定代理人」為法人之代表人姓名，然後再

於代表人姓名後以括弧註記該自然人為該法人之代表人。例如最高法院 99 台上

731、101 台上 1897、104 台上 277 判決、最高法院 98 台上 1957、101 台上

827、101 台上 1319、101 台上 1146、102 台上 89 裁定等。 
 第三類則記載兩次「法定代理人」，但為了與第一個法定代理人（法人）作區

隔，乃於第二個「法定代理人」（自然人）前加「上一人之」或「上列一人

之」字樣。例如最高法院 101 台上 283、101 台上 1334 判決、最高法院 101 台

上 2091、103 台上 1920 裁定等。 
 第四類則僅記載法定代理人之法人名稱，不再記載法人之（自然人）代表人姓

名。例如高雄高分院 101 重上 125、臺南高分院 103 附民 104 刑事附民判決等。 
4 另請參照最高法院 108 台上 2263 判決當事人欄記載格式。 
5 請參臺高院 110 勞上易 102 判決當事人欄「被上訴人」部分之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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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訴訟中勞工死亡 

違法解僱訴訟中當事人勞工死亡者，因勞動關係具有一身專屬

性，勞工死亡勞動契約當然消滅（已公布未施行「勞動契約法」第

30 條第 4 款規定參照），並無由勞工之繼承人繼承該勞動關係之可

言。此時就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請求部分言，因勞雇關係無法繼承，

此一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有無民事訴訟法第 168條訴訟程序承受訴

訟問題，即有不同看法。 

（一）認為當事人能力欠缺且無可補正者 

最高法院 29 渝上 1572 判例6認為：「訴訟進行中當事人死亡

時，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不得繼承者，除有使他人承受訴訟或使

訴訟當然終結之特別規定外，仍不能不認為訴訟要件之欠缺，如在第

二審程序進行中被上訴人死亡而有此種情形者，即應認上訴為不合法

予以駁回。」最高法院 91台上 2160判決更進一步區分上訴審程序中

死亡一造之身分而明確指出：「按當事人死亡時，當事人能力即行喪

失，……其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不得繼承者，……，仍不能不認為

訴訟要件之欠缺，亦無可補正，倘係被上訴人死亡而有此種情形者，

固應認上訴為不合法予以駁回，……惟若上訴人死亡而有此情形者，

應認該上訴程序無待於法院之裁判而當然終結。7」確認僱傭關係存

 
6 按依據民國 108 年 1 月 4 日修正，108 年 7 月 4 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之 1

第 1、2 項規定，原最高法院判例其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停止適用，未停止適

用者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本書引用原最高法院判例多

則，為利行文一貫並尊重過往確曾是判例的事實，引述時仍稱最高法院「判

例」，但請讀者應特別注意上揭法院組織法第 57 條之 1 第 1、2 項之新規定。 
7 類此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不得繼承之案例，以婚姻關係訴訟最為常見。（已刪

除）民事訴訟法第 580 條原規定：「夫或妻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關於本案視為

訴訟終結。」家事事件法第 59 條規定：「離婚之訴，夫或妻於判決確定前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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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訴，其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為「僱傭契約關係」，無可繼承，依

上揭最高法院判決例見解，只能以當事人能力欠缺且無可補正來處

理。 

因此，如案件繫屬第一審，死亡勞工為被告時，法院應以訴訟要

件欠缺為由依民事訴訟法第 249條第 1項第 3款規定裁定駁回原告雇

主之起訴；反之，勞工為原告時，類推適用上揭最高法院判決見解，

似乎應認該訴訟程序無待於法院之裁判而當然終結。但實務上類此案

件一審法院仍多以裁定駁回原告之訴，惟於當事人欄記載原告歿（或

「已歿」）字樣8。如係在上訴審程序中發生勞工死亡情事者，則應

區分死亡勞工為上訴人或被上訴人而異其處理方式。死亡勞工為「被

上訴人」者，應以（雇主）之上訴不合法裁定駁回上訴，下級審判決

因而確定9；死亡勞工為「上訴人」者，則無待法院之裁判而認該上

訴程序當然終結，下級審判決亦因原上訴程序已當然終結，等同並無

有效的上訴存在阻其確定，也立即確定10。此時業已確定之下級審判

 
者，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夫或妻提起撤銷婚姻之訴者，亦同。」其立法理由

指出婚姻關係之一方死亡時，婚姻關係即解消而無從繼續，故該訴訟無再為續行

之必要。勞動事件法雖無類似規定，但家事事件法第 59 條規定則可資參考。 
8 新竹地院 107 勞訴 57 裁定、臺北地院 101 訴更一 19 裁定、新北地院 114 親 37

裁定、臺南地院 114 婚 98 裁定、臺北地院 114 家調 672 裁定等參照。 
9 死亡勞工為被上訴人時，下級審係判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則兩造間之實體勞雇

關係於勞工死亡時始因「勞工之死亡」（非雇主之原解僱法律行為）而當然消

滅。 
10 按此時當然終結者僅該「上訴審程序」而非整個訴訟程序，此與家事事件法第

59 條及（已刪除）民事訴訟法第 580 條所規範的「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

終結者為「全部訴訟程序」者不同。因此司法院秘書長 90.3.7（90）秘台廳民一

字第 02759 號函釋所稱：「夫或妻於判決確定前死亡者，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

結。故法院已為終局判決但尚未確定，而夫妻之一方死亡者，該判決無從確定，

自不生判決確定效力，婚姻關係並未消滅。」於此並無適用餘地。本文認為宜類

推適用最高法院 96 年度第 6 次民事庭會議，有關合法上訴後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撤回上訴之決議意旨，認為上訴程序中上訴人勞工死亡者，下級審判決於勞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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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效力不受勞工死亡影響，仍然產生確認下級審「言詞辯論終結時」

勞雇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既判力11。 

（二）可承受訴訟說 

本說認為固然勞雇關係無可繼承，但勞工所提的「確認僱傭關係

存在訴訟」並非對於親屬關係及身分上之權利有所主張，本質上仍屬

財產權訴訟12，關於其私法上權利之請求應仍屬得繼承之標的。故勞

工訴訟中死亡，就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之訴並非當然終結，而應由勞工

之繼承人承受訴訟後續行審判。 

（三）司法實務見解 

我國司法實務上有採可承受訴訟說者。例如高雄高分院 113 重勞

上更一 1判決一案，勞工一審訴請確認僱傭關係存在、給付工資兩訴

皆敗，提起上訴後迭經二、三審程序，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死亡，但

當事人似乎未向最高法院陳報，最高法院仍以已死亡之勞工為「上訴

人」廢棄二審原判改判發回13，於發回更審後的更一審程序中，勞工

之繼承人始向高雄高分院聲明承受訴訟14。高雄高分院 113 重勞上更

 
亡時確定。此時因下級審係判決確認僱傭關係不存在，等同認定雇主當初之解僱

法律行為合法有效，勞雇關係係於雇主解僱意思表示送達勞工時消滅。 
11 於此尚可討論者為雇主或勞工之繼承人如認為下級審判決有再審事由，是否可參

照最高法院 105 台抗 802 裁定所建立的救濟法理，賦予勞工之繼承人提起再審訴

訟之權利（雇主對勞工之繼承人提起再審之訴亦同），此仍有待未來法之續造

也。 
12  詳後述本章第四節「裁判費與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二、違法解僱訴訟」部

分。 
13  按勞工係於民國 112 年 6 月 23 日死亡，最高法院 112 台上 244 判決則係於勞工

死亡 8 個多月後之民國 113 年 2 月 29 日始作成裁判。 
14  此時依最高法院 88 台抗 552 裁定意旨：「訴訟程序於判決送達後提起上訴前，

發生當然停止之原因者，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當事人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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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判決認為全案均得由勞工之繼承人承受訴訟：「所謂專屬於當事

人本身之義務，必以債務之履行與被繼承人之人格、技術或知識相結

合之義務（例如音樂家或藝術家之作為義務）、以被繼承人之信用為

基礎之義務（例如職務保證）或以被繼承人有一定親屬關係為基礎之

債務（例如扶養義務）等類有關者為限。是以，在勞僱關係中，關於

勞務之提供，固為專屬勞方之義務，然關於金錢給付之債權，除法律

另有特別規定外，既非專屬於一身之權利，而可成為繼承之標的，是

而勞方在訴訟中死亡時，即應由其繼承人承受訴訟。……原上訴人蔡

○○（按指勞工）雖於請求確認其與被上訴人間之僱傭關係存在之訴

訟中（民國 112 年 6 月 23 日）死亡，然依上說明，是該僱傭契約所

包含關於請求給付退休金（差額）權利部分，不因蔡○○死亡而喪

失，仍得為繼承之標的，並由其繼承人承受及續行蔡○○所為之訴

訟。……是就蔡○○之繼承人蔡 AA、蔡 BB 具狀聲明承受訴

訟，……，均核無不合，應予准許。」因而先准予勞工之繼承人承受

訴訟後並判決廢棄一審對勞工不利之判決，改判「確認蔡○○與被上

訴人（按指雇主）間自民國 107年 4月 30日起至民國 112年 6月 22
 

訴訟之聲明，既應由為裁判之原法院裁定之，則訴訟程序於裁判送達前，甚至言

詞辯論終結前，發生當然停止之原因，其承受訴訟之聲明，更應由為裁判之原法

院裁定之，自屬當然之解釋。」（最高法院 114 台抗 673 裁定同旨）亦即應由為

裁判之原法院即最高法院裁定始為適法。最高法院 89 台聲 552 裁定在類同本案

之案例中亦指出：「本件被上訴人乙○○○雖於第三審上訴程序中，在本院判決

前即民國八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已死亡，有戶籍謄本可稽。惟聲明人係於本院判

決發回台灣高等法院審理後，始於八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具狀向該院陳明並聲明

承受訴訟，依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三項規定，其承受訴訟之聲明，仍應

由為裁判之原法院即本院裁定。」可資參照。是如依上引最高法院裁判見解，本

件承受訴訟之聲明係在最高法院發回後始向受發回之高雄高分院提出，但高雄高

分院仍應移請最高法院裁定，而非自為裁定承受訴訟，始為適法。但本文淺見以

為卷在二審，當事人向二審法院聲明承受訴訟，為程序之便利與簡潔，直接由受

訴之二審法院裁定即可。如必令二審檢卷移請最高法院先作成裁定，然後再移回

二審續行審理，純只是堅守形式主義而已，並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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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止期間之僱傭關係存在。」 

（四）本文淺見 

本書第一、二版根據最高法院 29渝上 1572判例意旨，曾認為勞

雇關係有一身專屬性不可繼承，而採第一說認為「當事人能力欠缺且

無可補正」。但作者於茲改變見解，認為宜採第二說「可承受訴訟

說」。較為妥適，理由如下： 

1. 確認僱傭關係存否訴訟之訴訟標的「僱傭關係」固為不得繼承之

法律關係，但其訴訟之本質則含有金錢給付與年資存續利益之財

產權性質在內，並非不能繼承。 

2. 且如依第一說「當事人能力欠缺且無可補正」說見解，在上訴審

程序中勞工死亡者，下級審判決因而確定產生「僱傭關係存在或

不存在」之既判力，勢將反噬訴訟中的另一給付工資訴訟15，影

響勞雇雙方上訴權益。蓋上訴的一方已依法完納裁判費合法提起

上訴，請求上訴審法院變更廢棄下級審對己不利判決，求為改判

對己更有利的判決，此一合法請求改判的權利，如因勞工死亡的

突然因素介入，致上級審須受已確定下級審判決既判力拘束，無

從依上訴理由再行改判，等同實質上剝奪了勞雇雙方合法上訴權

益。 

3. 而如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 59 條及（已刪除）民事訴訟法第

580 條所規範的「關於本案視為訴訟終結」規定，將全部訴訟程

序視為終結，因此認為下級審判決已無從確定，不生判決確定效

力者，固亦係解決此一問題的另一途徑。但此情形下勞工之繼承

人或雇主如有必要可能需另提訴訟，不如由現已繫屬中的訴訟續

行審判將爭議徹底解決更為簡便。 
 

15  詳參第二章「違法解僱訴訟（上）」、第五節「起訴聲明」、「一、確認僱傭關

係存在與請求給付工資、（六）確認與給付兩聲明之相互影響」章節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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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據上理由，本文認為勞工訴訟中死亡，關於「確認僱傭關係存

在」訴訟，仍應由勞工之繼承人承受訴訟後續行審判16。 

在勞工之繼承人承受訴訟後，本於勞工業已死亡之事實，審判長

應行使闡明權，令勞工之繼承人為適切之聲明，就確認僱傭關係部分

應「減縮」聲明至僅訴請確認自雇主解僱日起至勞工死亡前一日止之

僱傭關係17。給付工資部分亦同，勞工通常都是請求至「復職日」止

之工資，勞工死亡勞動契約關係當然消滅，已無「復職」可能，勞工

之繼承人亦應將工資請求期間「減縮」至勞工死亡前一日止18。假如

勞工起訴前業已符合自請退休要件，或起訴後加計自被解僱日起至死

亡前一日止年資也已符合自請退休要件，此時勞工死亡其退休金請求

權不受影響19，勞工之繼承人得於事實審程序中追加退休金請求，固

不待言。 

至若勞工起訴時除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聲明外，另有工資等給付請

 
16  本於同一法理，確認調動無效訴訟、確認離職後競業禁止義務不存在訴訟等，是

否應有承受訴訟可能，仍應視其訴訟內容有無寓含得化為金錢請求之財產利益而

定，有者，應命繼承人續為訴訟；無者，則應依上述第一說「當事人能力欠缺且

無可補正者」見解處理。 
17  勞工通常之聲明為「確認僱傭關係存在」並未特別表明是何時的僱傭關係，將來

如獲勝訴確定判決，係以最後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日「基準時」之僱傭關係為確

認標的，固非確認自解僱日起至基準時止之僱傭關係。但因中間並無其他終止事

由發生、也無其他終止權之行使（二次解僱例外），雇主對原來曾有勞雇關係一

節也不爭執，有爭執者僅後來之解僱已解消勞雇關係，則邏輯上如確認「基準

時」勞雇關係存在，其法律效果等同確認自解僱日起至基準時止之僱傭關係都持

續存在的意思。嗣因勞工死亡如更正聲明為僅確認自解僱日起至勞工死亡前一日

止之僱傭關係存在者，應認為是減縮聲明。 
18  勞工之繼承人經闡明後仍執意不肯減縮者，如法院認解僱不合法，仍應判准至勞

工死亡前一日止之工資，但同時駁回勞工「其餘」之工資請求（指勞工死亡日後

迄至基準時期間之工資）。 
19  詳參第七章「給付退休金訴訟」、第三節「自請退休與勞工死亡爭議」章節所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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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者，則因工資債權（併新制勞退金之提繳等）並無勞工一身專屬

性，而得為繼承標的，訴訟中勞工死亡應依一般當事人死亡當然停止

訴訟程序，由其繼承人承受訴訟之規定辦理，自不待言。 

應特別注意的是勞工如於下級審委任有民事訴訟法第 70 條第 1

項但書「提起上訴」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者，勞工雖已死亡但訴

訟程序尤其是上訴期間並不停止進行20，勞工之繼承人常因不諳法

律，或於上訴期間內仍以已死亡勞工名義提起上訴，或承受訴訟後提

起上訴已逾上訴期間，不可不謹慎為之。 

然值得討論的是有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固然有提起上訴之權

利，但並非一定即有代為提起上訴之義務（最高法院 105 台聲 1447

裁定意旨參照），目前實務上參照臺高院暨所屬法院 110 年法律座談

會民事類提案第 15 號討論決議採甲說，認為一旦委任有特別代理權

之訴訟代理人，當事人死亡不變期間就不停止進行，造成當事人與律

師莫大的不確定風險。按律師收受判決書後同步交予當事人，當事人

是否要提起上訴、是否在上訴審還要繼續委任同一律師等皆屬不確定

因素，律師不可能每天詢問當事人是否還存活、是否要提上訴。而當

 
20 臺中地院 109 勞訴 54 判決一案中勞工黃○○請求確認僱傭關係存在及給付工資

兩訴，一審判決勞工全敗，判決書於 109 年 9 月 11 日送達予勞工在第一審委任

有特別代理權之訴訟代理人甲律師。其後勞工在 109 年 9 月 25 日死亡，此時猶

在 20 日上訴期間內，但甲律師並未於上訴期間屆滿前為當事人提起上訴。而依

勞工繼承人事後書狀所述，勞工於甲律師收受判決書當日即 109 年 9 月 11 日已

另委任乙律師代為撰擬上訴聲明，乙律師於 109 年 9 月 14 日以 LINE 檔案傳送

予勞工確認，並於 109 年 9 月 28 日以勞工名義提起上訴。但臺中地院 110 年 3
月 15 日 109 勞訴 54 裁定仍認為：「自然人因死亡而喪失當事人能力，若其人已

死，仍以死者姓名所為之訴訟，不生效力。……縱認該上訴狀係黃○○本人生前

所授意制作，其既係在黃○○死亡後才以黃○○名義向本院提出，仍屬無當事人

能力所為訴訟行為而不生效力，並不因黃○○生前是否同意而異其效果。」最終

認為勞工未於法定上訴期間內有合法之上訴，案告敗訴確定（臺中高分院 110 勞

抗 4、110 勞抗 5 裁定另參）。 




